
(一) 

 
 
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  文 件 H D P C  1 / 2 0 2 4  
討 論 文 件             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房 屋 及 發 展 規 劃 委 員 會  

 
推 展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 —馬 鞍 山 恆 光 街  

 
目 的  
 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會 成 員 介 紹 計 劃 於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推 展

的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 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行 政 長 官 在《 2 0 2 2 年 施 政 報 告 》及 房 屋 局 在 諮 詢 立 法 會 時

指 出 ， 政 府 需 要 盡 快 填 補 短 期 公 營 房 屋 供 應 不 足 的 缺 口 ， 以 盡

快 改 善 居 住 於 不 適 切 居 所 的 市 民 的 生 活 環 境 和 質 素 。 因 此 ， 政

府 會 善 用 短 期 內 並 未 落 實 長 遠 發 展 計 劃 的 政 府 及 私 人 土 地，以

標 準 簡 約 設 計 和 「 組 裝 合 成 」 建 築 法 ， 及 改 裝 空 置 或 即 將 空 置

校 舍 ， 在 二 零 二 七 /二 八 年 度 前 興 建 約 3 0  0 0 0 個 「 簡 約 公 屋 」

單 位 ， 主 要 供 輪 候 傳 統 公 屋 不 少 於 三 年 的 人 士 入 住 ， 以 家 庭 申

請 者 優 先 。  
 
「 簡 約 公 屋 」 計 劃  
 
工 程 計 劃  
 
3 . 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工 程 計 劃 共 涉 及 1 3 幅 土 地 或 校 舍 ， 分 別 位

於 －   
 
( 1 )  元 朗 攸 壆 路 ；  
( 2 )  屯 門 第 3 A 區 ；  
( 3 )  牛 頭 角 彩 興 路 ；  
( 4 )  啟 德 世 運 道 ；  
( 5 )  柴 灣 常 安 街 ；  
( 6 )  屯 門 第 5 4 區 ；  
( 7 )  小 欖 樂 安 排 ；   



(二) 

( 8 ) 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；  
( 9 )  觀 塘 順 安 邨 基 督 教 聖 約 教 會 堅 樂 第 二 小 學 ；  
( 1 0 )上 水 彩 園 邨 東 華 三 院 馬 錦 燦 紀 念 小 學 (彩 園 分 校 )；  
( 1 1 )觀 塘 彩 石 里 前 聖 若 瑟 英 文 中 學 ；  
( 1 2 )觀 塘 順 安 邨 迦 密 梁 省 德 學 校 ； 以 及  
( 1 3 )黃 大 仙 竹 園 南 邨 浸 信 會 天 虹 小 學 。  
 
4 .  「 簡 約 公 屋 」項 目 工 程 分 為 兩 批 推 展 。 經 多 個 渠 道 與 不 同

界 別 及 地 區 人 士 諮 詢 和 解 說 後 ，「 簡 約 公 屋 」 獲 得 整 體 社 會 的

普 遍 支 持 ， 並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獲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(財 委 會 )
通 過 撥 款 1 4 9 億 1 , 1 9 0 萬 元  ，興 建 第 一 批「 簡 約 公 屋 」分 別 位

於 元 朗 攸 壆 路 、 牛 頭 角 彩 興 路 、 屯 門 第 3 A 區 及 啟 德 世 運 道 的

四 個 項 目，以 提 供 約 1 7  0 0 0 個 單 位。在 獲 得 財 委 會 撥 款 後，建

築 署 及 相 關 工 務 部 門 已 隨 即 展 開 工 作 。 該 四 個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

目 的 合 約 已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批 出， 並 已 經 在 去 年

十 二 月 起 陸 續 動 工，預 計 最 快 在 二 零 二 五 年 第 一 季 起 分 階 段 落

成 。  
 
5 .  至 於 第 二 批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 ， 財 委 會 已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二

月 二 十 三 日 通 過 撥 款 9 8 億 3 , 7 4 0 萬 元 興 建 約 1 3  0 0 0 個 「 簡 約

公 屋 」 單 位 。 同 時 ， 我 們 正 進 行 不 同 的 施 工 前 期 工 序 ， 例 如 技

術 評 估 及 電 力 接 駁 等 。 為 加 快 流 程 ， 建 築 署 早 前 已 採 用 「 同 步

招 標 」的 方 法 為 部 份 第 二 批 項 目 的 設 計 及 建 造 工 程 合 約 進 行 招

標 ， 而 隨 著 相 關 項 目 撥 款 已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二 月 獲 財 委 會 通 過 ，

我 們 將 安 排 批 出 相 關 的 工 程 合 約，並 在 二 零 二 四 /二 五 年 度 陸 續

開 展 工 程 。  
 
6 .  「 簡 約 公 屋 」的 用 地 遍 佈 港 九 及 新 界 各 區 ， 以 照 顧 不 同 市

民 的 需 要 。 在 過 去 推 展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的 過 程 中 ， 我 們 聽 取 了 議

員 及 社 會 人 士 關 於 選 址 的 不 同 意 見，特 別 是 有 聲 音 希 望 政 府 可

以 在 市 區 提 供 更 多 單 位 ， 並 積 極 考 慮 善 用 空 置 校 舍 。 有 見 過 去

改 裝 空 置 校 舍 作 過 渡 性 房 屋 的 成 功 經 驗 及 經 初 步 技 術 評 估

後，我 們 將 會 改 裝 五 間 空 置 或 即 將 空 置 的 校 舍 1作「 簡 約 公 屋 」。

此 外 ， 我 們 亦 物 色 到 一 幅 位 於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的 政 府 用 地 2， 適

合 興 建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五間空置或即將空置的校舍分別是三間位於觀塘的校舍(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、前聖若瑟英文

中學及迦密梁省德學校)、黃大仙的浸信會天虹小學，以及上水的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(彩園分校)。
改裝上述五間校舍預計將可在更短的時間和較低的成本下，提供共約 600 個「簡約公屋」單位。 
 
2 有關用地現時根據政府短期租約批予「香港中國華人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」作為運動/康樂場地。根

據該租約條款，當局可在不少於三個月的通知後終止租約。 



(三) 

 
7 .  各 項 目 的 用 地 面 積 、 現 時 及 長 遠 發 展 用 途 、 項 目 規 模 及 推

展 時 間 表 載 於 附 件 一 。  
 
8 .  根 據 現 時 設 計 與 估 算 ， 屬 於 第 二 批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 的 馬

鞍 山 恆 光 街 項 目 ， 可 提 供 約 8 6 0 個 單 位 ， 並 會 有 約 1 3 0 平 方 米

樓 面 作 配 套 設 施 之 用 。 項 目 的 工 地 及 位 置 圖 ， 和 「 簡 約 公 屋 」

的 標 準 剖 面 圖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二 及 附 件 三 。  
 
整 體 規 劃  
 
9 .  「 簡 約 公 屋 」的 政 策 構 思 和 推 動 由 房 屋 局 牽 頭 ， 項 目 設 計

和 興 建 由 建 築 署 負 責 ， 務 求 透 過 更 具 規 模 的 發 展 ， 提 升 整 體 質

素 。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的 目 標 是 在 傳 統 公 屋 供 應 到 位 前 ， 為 申 請 者

提 供 一 個 合 適 的 短 期 居 所 ， 故 第 二 批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 的 發 展

不 會 影 響 有 關 土 地 原 先 規 劃 的 長 遠 用 途，亦 不 會 延 誤 其 原 定 規

劃 的 發 展 時 間 表 。 就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項 目 而 言 ， 該 幅 土 地 原 規 劃

作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 ， 但 短 期 內 尚 未 有 長 遠 發 展 計 劃 ， 而

現 階 段 該 幅 土 地 會 作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之 用 ， 為 期 五 年 。  
 
設 計 及 建 造  
 
1 0 .  第 二 批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 (包 括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項 目 )將 設 有

獨 立 洗 手 間 、 淋 浴 間 和 開 放 式 煮 食 空 間 。 此 外 ， 每 個 單 位 都 會

配 備 熱 水 爐 和 位 於 洗 手 間 的 抽 氣 扇 等 基 本 設 備； 亦 會 預 留 空 間

作 休 憩 、 居 民 互 助 及 舉 辦 活 動 之 用 ， 亦 會 有 適 當 的 交 通 和 社 區

配 套 方 便 居 民 。  
 
1 1 .  我 們 已 聯 同 運 輸 署 積 極 為「 簡 約 公 屋 」規 劃 適 切 的 交 通 配

套 安 排 ， 以 期 提 供 足 夠 的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水 平 ； 亦 計 劃 為 「 簡 約

公 屋 」 居 民 提 供 合 適 的 基 本 服 務 ， 例 如 活 動 室 、 零 售 、 休 閒 設

施 等 ， 以 盡 量 照 顧 居 民 的 生 活 所 需 。 而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項 目 選 址

鄰 近 馬 鞍 山 運 動 場 、 馬 鞍 山 遊 樂 場 、 屋 邨 商 場 及 其 他 購 物 中 心

等 ， 可 以 照 顧 到 相 關 居 民 的 日 常 需 要 。  
 
 
 
 
 
 



(四) 

1 2 . 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將 提 供 不 同 大 小 的 單 位 ， 包 括 可 供 一 至 二 人

入 住 的 細 單 位 ， 以 至 四 至 五 人 入 住 的 大 單 位 ， 以 符 合 不 同 申 請

者 ， 特 別 是 家 庭 的 需 要 。 在 規 劃 個 別 項 目 時 ， 我 們 會 考 慮 項 目

的 位 置 和 用 地 情 況 ， 以 訂 立 合 適 的 單 位 比 例 。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單

位 的 室 內 樓 面 面 積 主 要 介 乎 約 1 3 至 3 1 平 方 米 3。 各 類 「 簡 約

公 屋 」 單 位 的 樓 面 平 面 圖 及 設 計 構 思 圖 載 於 附 件 四 及 附 件 五

， 以 作 參 考 。  
 
1 3 .  因 應 個 別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 的 土 地 情 況 ， 我 們 亦 需 要 其 他

工 務 部 門 進 行 包 括 地 界 以 外 的 一 些 另 外 相 關 的 基 建 工 程，例 如

道 路 改 善 工 程 ， 污 水 收 集 及 處 理 設 施 、 排 水 及 供 水 設 施 等 。 扣

除 前 期 設 計、技 術 評 估 和 所 需 基 建 工 程 的 時 間 後，上 述 透 過「 組

裝 合 成 」建 築 法 建 造 的「 簡 約 公 屋 」建 築 期 一 般 約 為 兩 年 多 (視
乎 樓 層 數 目 )。  
 
1 4 .  為 地 盡 其 用 ， 部 分 位 於 市 區 及 新 市 鎮 的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

(包 括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項 目 )， 樓 層 數 目 將 會 較 多 ， 約 為 1 9 至 2 4
層 ， 務 求 提 供 更 多 單 位 。 目 前 ， 建 築 署 初 步 構 思 在 馬 鞍 山 恆 光

街 項 目 計 劃 興 建 約 2 0 層 的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。 這 些 項 目 因 而 需 要

額 外 地 基 、 結 構 加 固 和 增 加 機 電 設 施 (如 裝 設 升 降 機 )， 並 在 建

造 安 全 和 工 地 配 置 方 面 作 出 相 應 配 合 。  
 
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
 
1 5 . 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的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 不 屬 於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

條 例 》 (第 4 9 9 章 )下 的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。 建 築 署 會 為 項 目 進 行 初

步 環 境 評 審 ， 以 確 保 項 目 不 會 帶 來 不 良 的 環 境 影 響 。 我 們 會 在

工 程 合 約 訂 定 條 文，要 求 承 建 商 實 施 獲 批 的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報 告

所 建 議 的 緩 解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符 合 既 定 的 標 準 和 準 則 。 承 建 商 亦

有 責 任 於 符 合 法 例 要 求 下 有 序 施 工，包 括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建 造

工 程 塵 埃 )規 例 》 (第 3 1 1 R 章 )及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 (第 4 0 0 章 )
的 相 關 要 求 ， 在 施 工 期 間 盡 量 減 少 對 鄰 近 居 民 及 環 境 的 影 響 。  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五間空置或即將空置校舍改裝而成的「簡約公屋」單位，部分單位的室內樓面面積可能會因現有結構

間隔的限制而略有不同。 



(五) 

對 文 物 的 影 響  
 
1 6 . 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 不 會 影 響 任 何 文 物 地 點 ，

即 所 有 法 定 古 蹟 、 暫 定 古 蹟 、 已 評 級 文 物 地 點 /歷 史 建 築 /歷 史

構 築 物 、 具 考 古 研 究 價 值 的 地 點 、 須 進 行 評 級 的 評 級 項 目 名 單

中 的 所 有 地 點 /建 築 /構 築 物 ， 以 及 由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界 定 的 政

府 文 物 地 點 。  
 
對 交 通 的 影 響  
 
1 7 .   一 如 其 他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 ，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項 目 將 有 適 當

的 交 通 和 社 區 配 套 方 便 居 民 生 活。馬 鞍 山 恆 光 街 項 目 將 不 設 車

位 ， 居 民 出 行 將 使 用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。 目 前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項 目 交

通 十 分 便 利 ， 毗 鄰 恆 康 街 及 西 沙 路 巴 士 站 可 前 往 各 區 ， 步 行 約

八 分 鐘 即 可 到 達 港 鐵 馬 鞍 山 站 。 另 外 ， 我 們 已 聯 同 運 輸 署 積 極

籌 劃 在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 所 需 的 交 通 配 套 安 排 ， 包 括 在 項 目 增

設 合 適 的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及 檢 視 公 共 運 輸 服 務，以 照 顧 日 後 入 住

「 簡 約 公 屋 」 居 民 的 出 行 和 日 常 生 活 的 需 要 ， 例 如 上 落 車 輛 、

搬 屋 及 送 貨 等 。 同 時 ， 建 築 署 亦 正 為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 進 行 交

通 影 響 評 估，包 括 評 估 在 施 工 期 間 和 落 成 入 伙 後 對 地 區 交 通 的

影 響 。 我 們 會 根 據 評 估 結 果 ， 與 運 輸 署 及 相 關 工 程 部 門 推 展 所

建 議 的 交 通 改 善 措 施 ， 並 研 究 加 強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的 可 行 性 ， 務

求 為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居 民 提 供 適 切 的 交 通 配 套 。  
 
時 間 表  
 
1 8 .   第 一 批「 簡 約 公 屋 」項 目 中，預 計 約 2  1 0 0 個 在 元 朗 攸 壆

路 的「 簡 約 公 屋 」單 位，最 快 可 在 二 零 二 四 /二 五 年 度 落 成，其

餘 1 4  9 0 0 個 單 位 分 別 將 在 二 零 二 五 /二 六 和 二 零 二 六 /二 七 年 度

分 階 段 落 成。而 第 二 批「 簡 約 公 屋 」項 目 可 提 供 約 1 3  0 0 0 個 單

位 ， 預 計 將 在 二 零 二 五 / 二 六 和 二 零 二 六 / 二 七 年 度 分 階 段 落

成 。 關 於 申 請 入 住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的 詳 情 將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第 二 季

內 公 布 。  
 
1 9 .  第 二 批「 簡 約 公 屋 」項 目 中 位 於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的 設 計 及 建

造 工 程 合 約 預 計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第 二 季 進 行 招 標。 項 目 動 工 日 期

預 計 為 二 零 二 四 年 第 四 季 ， 工 程 預 計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第 四 季 完

工 。  
 
 



(六) 

徵 詢 意 見  
 
2 0 . 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是 眼 前 唯 一 能 夠 在 短 時 間 內 提 供 大 量 居 住 環

境 更 好 、 設 備 更 佳 ， 租 金 更 廉 宜 的 單 位 ， 為 居 於 艱 苦 環 境 的 市

民 提 供 以 前 沒 有 的 選 擇 ， 幫 助 他 們 走 出 狹 窄 、 惡 劣 和 殘 舊 的 空

間 。 歡 迎 各 成 員 就 有 關 馬 鞍 山 恆 光 街 「 簡 約 公 屋 」 項 目 提 出 意

見 。  
 
房 屋 局  
建 築 署  
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 


